浙江赛弥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1000吨熔体直纺配套助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简述

（1）项目名称：年产11000吨熔体直纺配套助剂建设项目

（2）建设单位：浙江赛弥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桐乡市洲泉镇昆鸣路与永安北路交界西侧新征用地新征用地

（4）项目性质：扩建

（5）项目总投资：10800万元

（6）劳动定员：330天，8000小时，新增员工30人劳动人员。

（7）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建设二个生产车间、一个仓库，购置相应生产设备及配套环保、辅助设备设施，建成后形成年产11000吨熔体直纺配套助剂建设项目生产能力。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表1    建设项目周围主要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要素
	具体敏感目标或关心点
	坐标/m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相对方位
	距厂界距离(m)
	规模(人)
	保护级别

	
	
	X
	Y
	
	
	
	
	
	

	环境空气/环境风险
	1
	坝桥村
	243849.91
	3387407.12
	村、社区
	人群
	SW
	~130
	~2433
	二类区

	
	2
	晚村村
	244169.63
	3388343.77
	村、社区
	人群
	N
	~890
	~4012
	

	
	3
	道村村
	243169.83
	3389273.73
	村、社区
	人群
	NW
	~1850
	~3226
	

	
	4
	后塘村
	245299.09
	3386542.94
	村、社区
	人群
	SE
	~1308
	~1367
	

	
	5
	夜明村
	243882.02
	3386246.68
	村、社区
	人群
	SW
	~1090
	~2438
	

	
	6
	马鸣村
	242315.27
	3385638.50
	村、社区
	人群
	SW
	~1900
	~3980
	

	
	7
	湘溪村
	245355.94
	3385908.65
	村、社区
	人群
	SE
	~1800
	~3200
	

	
	8
	合兴村
	246117.09
	3386184.87
	村、社区
	人群
	SE
	~2100
	~3589
	

	
	9
	荡里新村
	246420.73
	3386687.78
	村、社区
	人群
	SE
	~2100
	~4660
	

	
	10
	岑山村
	246678.21
	3387737.90
	村、社区
	人群
	E
	~2280
	
	

	
	11
	洲泉镇区
	245770.60
	3385491.08
	村、社区
	人群
	SE
	~1820
	/
	

	
	12
	天皇殿村(德清县)
	241262.33
	3385477.91
	村、社区
	人群
	SW
	~2500
	~3438
	

	
	13
	孟溪村(德清县)
	241926.47
	3389869.86
	村、社区
	人群
	NW
	~1608
	~2745
	

	地表水环境
	1
	小河
	/
	/
	/
	/
	W
	紧邻
	/
	地表水Ⅲ类标准

	
	2
	长山河
	/
	/
	/
	/
	N
	~640
	/
	

	地下水环境
	区域潜水含水层
	/
	/
	/
	/
	/
	/
	/
	地下水Ⅲ类标准

	声环境
	1
	坝桥村
	243849.91
	3387407.12
	村、社区
	人群
	SW
	~130
	~2433
	2类区

	土壤
	1
	坝桥村
	243849.91
	3387407.12
	村、社区
	人群
	SW
	~130
	~2433
	/

	
	2
	晚村村
	244169.63
	3388343.77
	村、社区
	人群
	N
	~890
	~4012
	/

	
	3
	基本农田
	243883.70
	3387447.73
	/
	农田
	W
	紧邻(隔乡村道路)
	/
	/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质量
	陆域生态
	要素评价范围
	/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废气：本项目废气主要为非甲烷总烃等。根据预测结果分析，正常工况下项目废气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不大，能满足相关功能区类别要求。

（2）废水：本项目建成后新增废水主要有蒸馏冷凝水、车间地面和设备清洗废水、废气吸收废水、纯水系统浓水、蒸汽冷凝水、循水系统排水和初期雨水排放。主要污染因子为pH、CODCr、氨氮等污染物等，本本项目厂区内实行“清污分流、污污分流”，蒸汽冷凝水回用至循环冷却系统，乙二醇锑工艺废水、部分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回用至纸管胶用水。其他废水如生活污水、废气吸收废水、车间地面和设备清洗水、生产区初期雨水收集后经管道泵至厂区污水站，经配套建设污水站处理后流入排放检测池，纳管排放。部分循环冷却水排水可直接纳管，清洁雨水经雨水排放口排入园区内河，项目对周围水环境影响不大。

（3）噪声：该项目实施后产生的噪声主要为各类机泵、灌装机、风机等设备运行噪声，噪声经厂房与围墙隔音、屏蔽、衰减作用后，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强度。预计项目上马后公司厂界四周声环境质量仍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对周围声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4）固废：本项目固废主要为蒸馏废渣S4-1、废布袋、原料包装桶、原料包装袋、其他包装袋、外包装木桶、钛系催化剂冷凝废液S3-1、污水处理污泥、化验室废液和废化学试剂瓶、废活性炭、废机油、生活垃圾等；各危险废物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土壤环境影响

根据预测结果，正常工况下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沉降对评价区域内表层土壤质量影响不大，本项目实施后评价区域内土壤环境质量可维持现状。同时本报告要求企业严格做好易污染区域地面的防渗、防漏及防腐保护，并加强日常监管和维护，一旦发生设备破损泄漏或地面防渗层破坏，应及时检修，必要时停止生产，将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并可能受到污染的土壤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行后续的维护或修复工作。
四、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要点

本环评提出如下防治对策，具体详见表4-1。
表4-1    该项目污染防治措施汇总

	污染物类别
	污染防治措施

	废水
	收集、排放系统
	(1)厂区设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系统；设车间废水收集池，废(污)水全部采用高架管道输送，排水自动液位控制。

	
	
	(2)厂区雨水系统全部明渠收集，生产区初期雨水经收集后进入污水处理系统，生产区后期清洁雨水和非生产区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排放附近地表水。

	
	
	(3)厂区设一个雨水排放口，设紧急切断系统(两套，手动和自动)和雨水收集池，定期监测雨水收集池，监控排放雨水水质。

	
	
	(4)厂区设一个污水排放口，设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处理系统
	(5)厂区已建设污水站1座，废水采用絮凝沉淀+厌氧 - 缺氧 - 好氧（A/A/O）生化处理的工艺技术路线，污水站处理规模100m3/d。乙二醇锑工艺废水采用絮凝沉淀预处理的工艺，设计处理能力3t/d。

	
	
	(6) 蒸气冷凝水回用至循环冷却系统，乙二醇锑工艺废水经预处理后、部分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回用至纸管胶用水。其他废水如生活污水、废气吸收废水、车间地面和设备清洗水、生产区初期雨水及部分循环冷却系统排水收集后经管道泵至厂区污水站，经配套建设污水站处理后流入排放检测池，纳管排放。

	
	
	(7)纳管废水达标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地下水
	重点污染防治区
	(1)重点污染防渗区(生产车间三和生产车间五污水池和污水明沟、甲类仓库、污水站、事故池等)防渗层的防渗性能应不低于6.0m厚、渗透系数为1.0×10-7cm/s的黏土层。

	
	
	(2)重点污染区(危废暂存库)防渗层至少1m厚黏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10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一般污染防治区
	(3)一般污染防渗区(循环冷却水系统、消防水池、纯水站、冷冻站等)的防渗层的防渗性能应不低于1.5 m厚、渗透系数为1.0×10-7cm/s的黏土层。

	废气
	原则
	按照“垂直化、管道化、密闭化、自动化”原则系统整体规划项目车间布局、工程设计、装备选型，从而确保各物料、产品在储存、输送、投加、生产、在线取样、中转、出料包装等生产全过程实现全密闭，从源头控制异味物质及VOCs污染排放。

	
	生产装置
	有组织
	(1)本项目粉尘主要来固体原料投料、输送等工序。三氧化二锑等物料均采用袋包装，通过人工投至相应料仓。企业在各料仓配置了收集设施，末端均配备布袋除尘系统，经处理后高空排放。
(2)二氧化钛包膜剂产品产生的有机废气主要是硅烷偶联剂在碱性条件下水解过程产生乙醇，伴随搅拌过程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产生，反应废气G2-1、装桶废气G2-2，收集后送至车间工艺废气处理装置（二级水喷淋+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
(3)钛系催化剂产品产生的有机废气主要是蒸馏冷凝过程中产生的不凝气（含未冷凝丁醇等有机物）G3-1由废气收集系统进入厂区废气处理系统（二级水喷淋+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
(4)乙二醇锑项目工艺废气主要来自乙二醇锑生产过程的酯化、过滤、离心、干燥、蒸馏等工序产生的尾气。酯化及蒸馏废气均有气量小，浓度高的特点，车间工艺废气经冷凝预处理后不凝气接入酯化水喷淋系统+二级水喷淋+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有机废气主要成份为乙二醇。
(5)防腐剂、乳化剂、渗透剂、抗飞溅剂产品工艺废气主要来自物料搅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接入废气处理管路，经二级水喷淋+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

	
	
	无组织
	(6)生产工艺装置除必须设置的阀门、泵进出口以外，一般管道和阀门连接建议采用焊接，提高密闭性；选用耐高温、耐高压的优质材质，设计和管理中尽量确保物料不渗漏。

	
	
	
	(7)提高生产工艺自动化控制水平，同时保证设备密封、生产过程制订严格的操作规程，采用先进的DCS系统实施自动控制、电子称量等措施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

	
	污水站
	有组织/无组织
	(8)本项目污水站构筑物(除排放检测池以外)均加盖密闭，废气收集后采用次氯酸钠+碱液喷淋洗涤处理后经一根15米排气筒(DA004)排放，设计处理能力1000m3/h。污水站废气污染物NH3和H2S收集率90%、去除率90%。要求加强污水站密闭性，提高废气有组织收集率，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危废暂存库
	有组织
	(9)本项目危废暂存库全密闭，配套建设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用活性碳吸附处理后经一根15米高排气筒(DA005)排放，设计处理规模5000m3/h。

	固废
	危险废物
	暂存
	(1)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执行危险废物的分类收集和暂存，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必须密闭包装，依托本项目厂区建设的规范化危废暂存库设施暂存。

	
	
	
	(2)本项目厂区设1座200m2危废暂存库，布置在厂区西南侧。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规范化设计和建设本项目危废暂存库，包括贮存设施污染控制要求、容器和包装物污染控制要求、贮存过程污染控制要求、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环境监测计划和环境应急要求。

	
	
	处置
	(3)国家对危险废物的处理采取严格的管理制度，在转移过程中，均应遵从《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以便管理部门对危险废物的流向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在转移过程中将危险废物排放至环境中。

	
	
	
	(4) 蒸馏废渣、原料包装袋、报废油剂包装桶、化验室废液和废化学试剂瓶、废暂存库废气处理及工艺废气处理系统产生产生的废活性炭、污水站污泥、工艺设备保养维修废机油均属于危险废物，须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处置。

	
	一般废物
	暂存
	(5) 一般固废中，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等方式贮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其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其他形式存放的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本项目所有一般工业废物依托本项目厂区建设的规范化一般废物堆场设施暂存。

	
	
	处置
	(6)生活垃圾应由园区市容环卫部门负责清运，不得随意堆置。

	
	其他
	(7)吨桶包装原料包装桶由供应厂商回收再利用。

	噪声
	对风机、泵站等采取消声、隔声、降噪等措施

	风险
	(1)要求针对本项目编制企业事故应急预案并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备案；同时配备满足要求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设施，建立针对性的应急体系，定期开展演练。

	
	(2)厂区已建设事故应急池1300m3。本项目厂区围堰、应急池等容积要求满足事故应急需要。要求事故废水输送泵采用自动和手动两套控制系统，并配备应急电源，确保事故状态下事故废水能够进入事故废水应急设施。

	其他
	(1)实际产能应严格限制在环评范围，产能和工艺重大调整应报管理部门备案审核。


五、环评报告书结论

浙江赛弥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1000吨熔体直纺配套助剂建设项目，拟建于桐乡市洲泉镇昆鸣路与永安北路交界西侧，用地性质属于工业用地。项目建设符合桐乡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规划环评的要求；排放的污染物达到国家、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实施后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项目实施后，浙江赛弥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废气污染物VOCs排放总量按照1:1的比例、新增废水污染物CODcr和NH3-N排放总量按照1:1的比例，在区域内调剂平衡。
因此本报告认为，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在企业现有厂址内建设是可行的。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

征求意见的对象：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单位或团体。

征求意见的范围：工程在环境影响、环保措施、对工程建设所持态度等环保方面的意见。

期限和公众意见反馈途径：通过邮件、电话、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意见，请务必留下您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我们回访。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2026年5月9日，共11个工作日。另企业需在集团公司网站（https://www.zmc.top/）同步公示，公示期间公众可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索取本项目环评文件简本及本项目环评的补充信息。
七、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浙江赛弥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临杭经济区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573-88516707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浙江碧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万塘路317号华星世纪大楼505

联系人：胡工

联系电话：0571-28802875
	审批环保部门：嘉兴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地址：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凌公塘路1683号

	联系方式：0573-82512233


八、环评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在报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将在浙江赛弥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公开供查阅。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赛弥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2日

